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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拟出售股权资产涉及的福建惠安泉惠发电有

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（中企华评报字(2021)

第 3451 号）第十一项、特别事项说明

(一)评估范围内的房屋共计 4 项，其占用的土地使用权 1宗，为

临时用地，房屋建筑物类资产占用的土地使用权未纳入本次评估范围。

至评估基准日上述房屋建筑物均未取得权属证书，建筑面积合计3623

平方米。报告中采用的建筑面积是根据被评估企业的申报数并经查阅

相关工程图纸、现场核实后确定的。本报告评估结论是在假设上述房

屋不存在产权纠纷的前提下作出的。本次评估评估结果未考虑上述资

产办理产权证须缴纳的相关费用。

(二)评估范围内的 3 宗小岞码头海域使用权证载权利人为福建

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，主要原因为项目前期福建惠安泉惠发电有

限责任公司尚未成立，以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名义开展前期

工作并代付了相关费用、领取了海域使用权证。福建惠安泉惠发电有

限责任公司成立后，支付了代垫费用。此次评估未考虑办理权属证书

变更须缴纳的相关费用。

(三)评估范围内的 2×660MW 热电联产工程、2×1000MW 电厂工

程受国家产业政策影响，目前均处于停工状态，开工时间无法确定。

此次评估对未形成物质实体性的工程，评估为零；对形成部分物质实

体性的工程主要以核实后的账面值确定评估值，对其中的项目法人管

理费和建设期利息费用则按合理工期确定评估值。此次评估未考虑上

述项目将来未获批准对项目资产价值的减损。

(四)被评估单位与国家开发银行于2012年5月31日签订借款合

同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16,700.00 万元。借款款用途为建设

5万吨级泊位（水工结构兼顾 10万吨级船舶）一个及相应配套设施。

借款期限为 2013 年 6月 6 日起，至 2028 年 6 月 5日止，共计 15年。

该借款采用抵押担保方式，在惠安火电厂项目建成并正常投入运营前，

由保证人福建省能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，在惠安火

电厂项目建成并正常投入运营后，由公司以项目资产提供抵押担保。

公司实际借款 12,000.00 万元，截止 2021 年 1月 31 日，惠安火电厂



项目尚未建成，该贷款仍由保证人福建能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

带责任保证，借款余额为 6,800.00 万元。

(五)被评估单位全资子公司福建润福热电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

年 10 月 10 日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,000.00 万元，截止评估基准日

被评估单位福建惠安泉惠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并未实际出资。经与福建

润福热电有限公司核实，2017 年 11 月 20 日福建润福热电有限公司

与福建勘察基础工程公司签署《福建润福热电有限公司泉惠石化工业

区热电联产工程试夯工程合同》，合同履行过程中支付工程款环节由

于福建润福热电有限公司未实际到资无资金支付，2018 年 1月 26 日

及 2018 年 9 月 7 日分两次合计由母公司福建惠安泉惠发电有限责任

公司代付合同约定的试夯工程款 287,780.38 元，除此之外，润福热

电公司从成立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未发生其他支出。本次评估未对福

建润福热电有限公司展开评估，以被投资企业经审计后的评估基准日

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乘以股权比例确定长期股权投资的评估值。经核实，

评估基准日福建润福热电有限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零，则被评估

单位持有的 100%的股权价值评估为零。

(六)泉惠热电为福建泉州泉惠石化工业区集中供热项目，主要为

中化乙烯项目和石化下游深加工项目配套供热，原规划 2台 660MW 超

超临界抽凝机组+1台 15MW 背压机组，2016 年核准建设 1台 660MW 抽

凝供热机组+1台 15MW 背压机，同步建设一个 5 万吨级输煤码头。该

项目于 2017 年 12 月启动，由于历史原因，目前处于停滞状态。根据

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料，本次评估假设上述项目在 2021 年下半年恢

复建设，2023 年建成竣工并于 2024 年投入运营，且工程建设成本及

项目运营的经济技术指标与被评估单位提供的相关规划、预算保持一

致。若上述假设事项发生变化，则本报告评估结论须作调整。

(七)本次评估假设福建惠安泉惠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福建泉

州泉惠石化工业区唯一集中供热源点，相关部门按原有规划不为园区

新增供热源点。若上述假设事项发生变化，则本报告评估结论须作调

整。

(八)本次评估是基于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规划方案、投资



计划进行预测的，若企业在未来年度对规划方案和投资计划进行调整

并获得政府批准，会对评估结果产生影响。

(九)本次评估基于项目服务区域电力市场情况，对委托方及被评

估单位预计的上网电价及市场容量进行了适当合理判断，未考虑未来

上网电价及市场容量发生较大变化时对评估结果产生的影响。

(十)本次评估所采用在主要盈利预测参数由委托方及被评估单

位管理层提供，评估人员进行了必要的核实和分析，但相关预测数据

的真实性、合理性由企业管理层承担，请相关报告使用者注意该事项

的影响。

(十一) 截至 2021 年 1月 31 日，公司存在未决仲裁、未决诉讼

如下：

1.2017 年 9 月 27 日，申请人林忠文以福建惠安泉惠发电有限责

任公司和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为被申请人，向厦门仲裁委员

会申请仲裁，申请裁决被申请人福建惠安泉惠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在欠

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向申请人支付工程款人民币 83,429,444.90 元及

自2015年 8月30日起至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

资金占用利息（至 2017 年 8月 30 日利息为 876,009.17），两项合计

84,305,454.07 元，同时申请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用。公司

已委托律师出庭应诉。截止 2021 年 1月 31 日，厦门仲裁委员会尚未

就该仲裁申请事项做出仲裁，无法预计对公司产生的财务影响。

2.2019 年 3 月 7 日，福建天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福建惠安泉

惠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为被告，以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为第三

人发起起诉，请求判决福建惠安泉惠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在欠付中交第

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海南中水龙建设工程

有限公司拖欠福建天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 3,101,616.00 元、

利息及延迟履行期间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（其中：利息自 2014 年 4

月 26 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，

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自 2018 年 2 月 2 日起自款项还清之日止按日万分

之一点七五计付）承担清偿责任并承担案件诉讼费，两项诉请暂计至

2019 年 3 月 12 日为 4,103,171.00 元。公司已委托律师出庭应诉。



截止2021年1月31日，惠安县人民法院尚未就该诉讼请求作出判决，

无法预计对公司产生的财务影响。

3.2019 年 4 月 4 日，申请人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以福

建惠安泉惠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为被申请人，向厦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

裁，申请裁决被申请人福建惠安泉惠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合同内工

程量计价款、合同外变更签证、另行委托项目工程计价款、外购石材

补偿费及第二阶段工程实施已发生的实际费用与损失，同时承担本案

仲裁及相关费用。具体请求为：(1)支付合同内工程量计价款

45,677,912.20 元及利息，利息以 45,677,912.20 元为基数，按照同

期银行贷款利率，从 2014 年 8 月 29 日起计算至款付清之日止(暂计

至 2019 年 3 月 20 日为 8,678,803.32 元)；(2)支付合同外变更签证

和另行委托项目工程计价款 11,457,819.00 元及利息，利息以

11,457,819.00 元为基数，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，从 2014 年 8 月

29 日起计算至款付清之日止(暂计至 2019 年 3 月 20 日为

1,265,658.82 元)；(3)支付外购石材补偿费 11,214,833.00 元；(4)

支付第二阶段工程实施已发生的实际费用与损失 5,833,142.00 元；

(5)承担本案的全部仲裁费用以及实现权益所产生的其他费用（包含

不限于鉴定费、保全费、公告费、差旅费、送达费、评估费、拍卖费

等）。截止 2021 年 1 月 31 日，厦门仲裁委员会尚未就该仲裁申请事

项做出仲裁，无法预计对公司产生的财务影响。

请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关注以上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以及相关

经济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。


